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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

综　　述

【概况】　2015年，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

工作继续强化“双百授权、审管分离、阳光操作、

限时办结”的审批模式，强化服务管理，进一步理

顺工作机制，努力提升政务服务工作的质量。全年

窗口共办理行政相对人各类事项17515项，其中，咨

询事项186项，待受理事项554项，正在办理602项，

办结16173项。即办件现场办结率100%，承诺件实

际办理提速率达到31%以上，无一超时办结，群众

满意率100%。受理的公开政府信息申请319件，全

部按时予以答复。

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推进

【行政审批项目清理】　按照自治区政务办、自治区

推行政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法制办的要求，认真开展行政审批项目清理工作，

并从行政审批实际操作的角度提出相关意见建议。

国务院及各部门下放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本级承接

的4项审批事项（中央管理的建筑施工企业安全生产

许可、建设工程企业资质资格延续审查、一级房地

产估价机构资质核准、在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内修建

缆车、索道等重大建设工程项目选址方案核准）已

纳入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事项评审制度进

行管理，同时进入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政务服务通

用软件进行监督。取消的7项审批事项如 “采用不符

合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的审批”“房地产经纪人执业资格注册”“房地产

经纪人协理执业资格注册”“外商投资企业从事城

市规划服务资格证书核发”“一级注册建筑师执业

资格核准”“物业管理师注册执业资格认定”“建

筑装饰设计师”等已正式下文取消，同时也取消地

方各级对应的初审、复审、审核等方面事项。

【新增行政审批事项严格控制】　根据《国务院关

于严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国发〔2013〕

39号）、《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严

格控制新设行政许可的通知》（桂政办发〔2013〕

130号）和《关于确认行政审批事项相关目录的函》

（桂审改办函〔2015〕15号）的精神进行对照检

查，没有新增行政许可事项，也不存在违法设定行

政许可、增设行政许可条件和以各种形式变相设定

行政许可情况，已经实施的行政审批事项没有涉及

任何收费。

【审批流程优化】　按照国家和自治区关于转变政

府职能、改进行政审批工作的要求，对厅本级保留

的审批事项进行再次清理，提出进一步优化审批流

程、提高审批效率的要求，按此要求对每一项审批

流程进行优化。大量资质类变更事项由过去的7个工

作日变为1个工作日办结，大部分资格类事项由16个

工作日变为12个工作日办结，提高审批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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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审批服务优化

【行政审批中介服务清理规范】　根据《自治区政府

办公厅关于清理规范我区行政审批中介服务的通知》

（桂政办发〔2015〕74号）要求，广西住房城乡建设

厅对本系统行政审批涉及的中介服务事项进行全面清

理。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涉及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有

偿服务事项有4项，即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核准

（房地产投资额专项评估）、燃气经营许可证申请核

发（环境评估报告、燃气设施安全评价报告）、建设

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广西新

型墙体材料认定（产品质量检验、烧结墙体材料单位

产品能源消耗限额检测）。除城市房地产开发企业资

质核准事项（房地产投资额专项评估）涉及的行政审

批前置中介机构为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审批取得的资质外，其他3项涉及广西住房城乡

建设厅行政审批前置的中介机构分别为环境保护主管

部门批准的环评机构、安全监管部门批准的安全评估

机构和通过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资质认证的产品检

测机构。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批准的房地产估计机构

及相关信息都已在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网上向社会公

开，同时将行政审批前置中介服务事项清理情况上报

自治区审改办。

【敞开式服务及评审监督】　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

机制改革，转变观念，围绕服务企业、便利企业的

思想，着力创新服务型办事新做法，不断完善资质

评审旁听和监督机制，改变过去闭门评审资质的做

法，在企业资质评审过程中，邀请企业代表参加评

审会旁听和纪检监察部门人员到会监督制度，阳光

评审，公正透明。

【服务创新】　政务服务窗口以“服务”定位，全

年参加自治区政务中心组织的联合审批9次，圆满完

成任务。全年针对“三类人员”打证21930本，按时

完成任务。积极倡导温馨暖人的政务服务，把服务

窗口工作作为融洽“干群关系”“党群关系”的高

度来理解，真正体现“公仆”的形象。

【建筑业施工企业资质申报和换证工作】　及时转

发住房城乡建设部颁布的《建筑业企业资质管理规

定》等文件并制定有关政策。此次建筑业企业资质

换证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按《建筑业企业资质等

级标准》（建建〔2001〕82号）取得建筑业企业

资质证书的企业，需按《建筑业资质标准》（建市

〔2014〕159号）换取资质证书；另一种情况是，

住房城乡建设部取消建筑智能化等4个工程设计与施

工资质，企业需按新建筑业企业资质标准和设计标

准申请换取相应的施工企业资质证书和设计资质证

书。为此，在新规定、新标准和文件通知颁布后，

先后及时进行转发，同时结合广西实施情况制定企

业换证的一系列管理文件，在文件中具体罗列出资

质申报许可权限、资质证书换证的要求、申请材料

清单、换证程序、换证计划安排以及换证的工作要

求等，并解答企业来人来电关于换证的问题咨询。

组织全体工作人员尤其是窗口资质受理人员和承办

人进行专题学习与讨论，要求熟悉和掌握新规定、

实施意见和标准的条文和含义，以便做出准确的解

答和审批。委托广西建筑业联合会承办培训班，邀

请住房城乡建设部建筑市场监管司施工处领导前来

授课，在南宁和柳州市举办2期培训班，共培训980

人。开展工作调研和召开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

相关问题座谈会。通过调研，及时了解企业对资

质、注册人员管理的工作状况，指导帮助企业加强

管理工作。同时，召开建筑业企业资质换证工作相

关问题座谈会，来自广西30多家建筑施工企业代表

60余人参加会议，会上通报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

强建筑工人职业培训工作的有关新精神、新措施以

及广西贯彻实施的工作设想和安排。对涉及交通、

水利等方面的资质审批，加强与负责初审的自治区

交通厅、水利厅相关部门的交流，交换工作意见。

对企业工程技术经济管理人员职称证书认定问题，

加强与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沟通，明确职

称认定问题。通过与审批相关的职能部门的沟通，

进一步理顺工作关系，强化申报材料的实质性审查

力度，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广西住房城乡建设厅行政审批处）




